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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27     证券简称：金健米业      编号：临 2024-17 号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湖南金健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签订 

《省级储备油定向轮换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湖南金健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拟与关联方湖南嘉合晟

贸易有限公司开展储备油轮换业务的定向包干合作，并就该事项签订《省级储备油定向轮换合

同》。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除日常关联交易外，一是公司于 2023年 4 月放

弃了对参股公司中南粮油食品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增资 600 万元的优先认购权，由公司控股股

东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额认购。二是公司子公司湖南金健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7 月因执行湖南省储备粮早籼稻轮换业务，将收购轮入的 4,616.494 吨早籼稻销售给关联方

湖南省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涉及金额不超过 1,292.62 万元。三是公司子公司湖南金健储备粮

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因执行湖南省储备粮中晚籼稻轮换业务，将收购轮入的 6,000 吨

中晚籼稻销售给关联方湖南省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涉及金额不超过 1,656 万元。四是公司子

公司湖南金健营销有限公司与关联方韶山银田粮食产业有限公司签订《韶山银田粮食产业园租

赁协议》，租赁关联方位于韶山市银田镇银田村陈家组的粮食产业园区及园区内的房屋建筑物等

资产，用于打造公司红色品牌及文化宣传推广基地、开展品牌宣传推广，租赁费用为 120 万元/

年，租赁期限为自租赁协议签订之日起 3 年。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由于协议尚未签订，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湖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湖南省财政厅、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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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分行《关于下达 2024 年度省级储备粮油轮换计划的通知》（湘粮

调〔2024〕19 号）及相关文件要求，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金健储备粮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健储备粮公司”）在执行 2024 年度储备油轮

换任务时，拟在 2024 年 5月至 2024年 8 月期间内，将在库的 8,000 吨

2022 年产菜籽油（三级）销售（轮出）给关联方湖南嘉合晟贸易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湖南嘉合晟公司”）；在 2024 年 5 月至 2024 年 12月期

间内（且架空期不超过 4个月，最低库存不低于 70%），向关联方湖南嘉

合晟公司采购（轮入）8,000吨 2024年产菜籽油（三级）。 

本次交易的轮出和轮入数量均为 8,000 吨，轮出和轮入的交易单价

均按照库贷价 9,900 元/吨（含税）执行，即轮出销售的交易金额和轮

入采购的销售金额均为 79,200,000 元（含税）。另湖南嘉合晟公司负责

本次储备油轮换业务的包进包出工作，结合油脂的市场价格行情，金健

储备粮公司将按 200元/吨给予湖南嘉合晟公司轮出销售折扣。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2023年修订）

等相关文件的规定，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不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止，在过去的 12 个月内，除日常关联交易外，

一是公司于 2023 年 4 月放弃了对参股公司中南粮油食品科学研究院有

限公司增资 600万元的优先认购权，由公司控股股东湖南粮食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全额认购。二是公司子公司湖南金健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7 月因执行湖南省储备粮早籼稻轮换业务，将收购轮入的

4,616.494 吨早籼稻销售给关联方湖南省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涉及金

额不超过 1,292.62 万元。三是公司子公司湖南金健储备粮管理有限公

司于 2023年 10月因执行湖南省储备粮中晚籼稻轮换业务，将收购轮入

的 6,000吨中晚籼稻销售给关联方湖南省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涉及金

额不超过 1,656万元。四是公司子公司湖南金健营销有限公司与关联方

韶山银田粮食产业有限公司签订《韶山银田粮食产业园租赁协议》，租

赁关联方位于韶山市银田镇银田村陈家组的粮食产业园区及园区内的

房屋建筑物等资产，用于打造公司红色品牌及文化宣传推广基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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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宣传推广，租赁费用为 120 万元/年，租赁期限为自租赁协议签订

之日起 3 年。上述事项已经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4 月 13 日、2023 年 7

月 18日、2023 年 8月 16 日、2023年 10 月 30 日、2024年 3月 28日召

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3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暨 2023 年年度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年 4 月 14 日、2023年 7月 19 日、2023 年 8月 17 日、2023年 10

月 31 日、 2024 年 3 月 30 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公司编号为临 2023-36 号、临 2023-55 号、临

2023-60号、临 2023-70号、临 2024-14号的公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湖南嘉合晟公司系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湖南农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旗下的三级全资子公司。前述关联关系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方情形。 

（二）关联方情况介绍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嘉合晟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5MA4L1WYD9D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苏臻【注】 

住所：长沙市开福区青竹湖街道芙蓉北路 1119号交易大楼 101 

经营范围：食品、淀粉及淀粉制品、农产品、棉花、水泥、矿产品、

焦炭、煤炭及制品、水泥制品、纸浆的销售；燃料油销售（不含危险及

监控化学品）；米、面制品及食用油、肉制品、冷冻肉、蛋类、水产品、

生鲜家禽、谷物副产品、谷物、豆及薯类、畜牧渔业饲料、棉、麻、牲

畜、油料作物、糖料作物、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金属及金属矿、建

材、化工产品的批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贸易代理；农产品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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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收购；食用植物油加工；商务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湖南嘉合晟贸易有限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工商手续尚在进行中，暂

未完成。公司董事长苏臻先生实质上已未在湖南嘉合晟贸易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一

职，也未履行相应职责和义务。 

2.关联方的财务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湖南嘉合晟公司总资产为

34,619.98万元，总负债为 28,535.72万元，净资产为 6,084.26万元，

2023 年 1-12月营业收入为 318,944.53万元，净利润为 46.81万元。 

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湖南嘉合晟公司总资产为

53,637.62万元，总负债为 47,555.95万元，净资产为 6,081.67万元，

2024 年 1-3月的营业收入为 38,838.07万元，净利润为-2.60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根据湖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湖南省财政厅、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湖南省分行《关于下达 2024 年度省级储备粮油轮换计划的通知》（湘粮

调〔2024〕19 号）及相关文件要求，金健储备粮公司需对临澧合口库区

0Y1（1,003.32吨）、0Y2（1,013.90 吨）、0Y3（1,001.15 吨）、0Y4（1,008.18

吨）、0Y5（960.66 吨）、0Y6（1,005.20 吨）、0Y7（1,015.09 吨）、0Y8

（992.50吨），合计共 8,000吨储备油执行轮换业务。具体包括： 

1.储备油的轮出销售：金健储备粮公司将储存在临澧合口库区油罐

内的 8,000吨 2022年产菜籽油（三级）轮出销售，其质量标准以湖南

省粮油产品质量监测中心出具的出库检验报告为准。 

2.储备油的轮入采购：金健储备粮公司将采购轮入 8,000 吨 2024

年产菜籽油（三级），入库质量标准须达到国家菜籽油质量标准（GB/T 

1536-2021）三级以上（含三级），且轮入的菜籽油符合国家规定的食品

安全标准要求，储存品质指标应为宜存标准。最终菜籽油质量验收以湖

南省粮油产品质量监测中心出具的入库检测结果为准。 

本次金健储备粮公司与关联方湖南嘉合晟公司开展定向包干合作

的交易价格按照湖南省地方储备粮管理下发文件结合市场行情确定，遵

循了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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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行为。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金健储备粮公司拟与湖南嘉合晟公司签订《省级储备油定向轮换合

同》，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轮换出库 

1.出库品种：2022年产菜籽油（三级）。 

2.储存地点：金健储备粮公司公司临澧合口库区0Y1（1,003.32吨）、

0Y2（1,013.90 吨）、0Y3（1,001.15 吨）、0Y4（1,008.18吨）、0Y5（960.66

吨）、0Y6（1,005.20吨）、0Y7（1,015.09 吨）、0Y8（992.50吨）。 

3.出库质量标准：以湖南省粮油产品质量监测中心出具的出库检验

报告为准，属于保管二年期内的菜籽油正常质量变化（参照国家储备粮

相关标准执行）湖南嘉合晟公司不得提出异议；双方对检验结果发生争

议的，由具备国家质检资质的检验机构（湖南省粮油产品质量监测中心）

进行复验（复验结果为最终结果），发生的费用由过错方承担。 

4.出库数量：8,000吨。 

5.出库计量：以金健储备粮公司电子地磅为准，金健储备粮公司须

提供合格有效的地磅检测报告。 

6.出库期限：自 2024年 5月至 2024年 8月。 

7.粮油权属：粮油出库前，粮油权属于湖南省人民政府。 

（二）出库价格、付款 

1.出库价格及总价款：9,900元/吨（按库贷价执行，含税），总金

额￥79,200,000元（含税，大写：柒仟玖佰贰拾万元整）。 

2.付款方式：先款后货，凭湖南嘉合晟公司付款金额对应的提货数

量出库。 

3.交货方式和地点：金健储备粮公司以散装车板方式交货，交货地

点为临澧合口库区，交货后运输费用由湖南嘉合晟公司负责。 

4.出库发票：金健储备粮公司对出库菜籽油提供正规增值税发票。 

（三）轮换入库 

1.入库品种：2024年产菜籽油（三级）。 

2.储存地点：金健储备粮公司公司临澧合口库区0Y1（1,003.32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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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Y2（1,013.90 吨）、0Y3（1,001.15 吨）、0Y4（1,008.18吨）、0Y5（960.66

吨）、0Y6（1,005.20吨）、0Y7（1,015.09 吨）、0Y8（992.50吨）。 

3.入库质量标准：菜籽油交付质量须达到国家菜籽油质量标准

（GB/T 1536-2021）三级以上（含三级），且轮入的菜籽油符合国家规

定的食品安全标准要求，储存品质指标应为宜存标准。入库时金健储备

粮公司进行质量检测把关，双方对菜籽油质量共同管控。最终菜籽油质

量验收以湖南省粮油产品质量监测中心出具的入库检测结果为准。 

4.入库数量：8,000吨。 

5.计量：以金健储备粮公司电子地磅为准。金健储备粮公司须提供

合格有效的地磅检测报告。 

6.入库期限：自 2024 年 5 月至 2024 年 12月，但不能超过 4 个月

架空期，且确保不低于 70%的最低库存要求。 

（四）入库价格、付款 

1.入库价格及总价款：9,900元/吨（按库贷价执行，含税），总金

额￥79,200,000元（含税，大写：柒仟玖佰贰拾万元整）。 

2.付款方式：先款后货，凭湖南嘉合晟公司每批次发货数量对应的

金额分批次支付货款。 

3.交货方式和地点：湖南嘉合晟公司送货到甲方临澧合口库区，散

装车板方式交货。 

4.入库发票：湖南嘉合晟公司对入库菜籽油提供正规增值税发票。 

（五）其他约定 

1.湖南嘉合晟公司负责包出包进轮换，根据市场价格行情，金健储

备粮公司按 200元/吨给予销售折扣。 

2.本合同为双方定向轮换合作合同，具体实施时双方需依据本合同

分别签定购销合同。 

（六）违约责任 

1.金健储备粮公司违约责任：如金健储备粮公司未按本合同的约定

时间安排菜籽油出入库，湖南嘉合晟公司有权要求金健储备粮公司及时

安排出入库，继续履行合同，但因国家政策或地方储备粮政策调整等不

可抗力原因除外。若因储备粮政策变动、国家宏观调控等原因（服从国

家调控大局，确保国家需要调得动，用得上）导致合同不能执行的，双



 

7 

 

方均须无条件终止本合同。 

2.湖南嘉合晟公司违约责任，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 

2.1.湖南嘉合晟公司组织不力等原因，导致金健储备粮公司实际购

销数量小于本合同约定数量，金健储备粮公司将自行组织购销，所造成

的损失由湖南嘉合晟公司承担。 

2.2.因湖南嘉合晟公司原因逾期出入库或逾期付款的，在不违反国

家轮空期政策和金健储备粮公司整体出入库计划的前提下，经双方协

商，金健储备粮公司同意后可延期不超过 10 日（不可抗力除外），且湖

南嘉合晟公司未履约部分菜籽油按每天 0.5 元/吨的标准向金健储备粮

公司支付延期保管费用。 

2.3.如超过 10 日（不可抗力除外）湖南嘉合晟公司仍有部分或全

部菜籽油未完成出入库，则金健储备粮公司有权单方面部分或全部解除

合同，金健储备粮公司可以对未出入库的菜籽油通过湖南省粮食中心批

发市场挂拍销售或采购，因此形成的菜籽油价差和相关费用由湖南嘉合

晟公司承担。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根据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对储备粮油管理的要求，公

平合理地进行，能优化公司政策性储备业务工作效率、确保储备粮油质

量达标。 

本次关联交易将按照政府部门制定批准的价格执行，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或收入、利润

来源不依赖上述交易。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批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8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苏臻先生对本次关联交易回避表决，董

事李子清先生、杨乾诚先生，独立董事凌志雄先生、胡君先生、周志方

先生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表决，均为赞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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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及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独立董事 2024 年第三次专门会议审议，获得公

司独立董事全票通过，并一致同意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关联交

易是基于公司优化政策性储备业务工作效率、保障工作质量的需要，质

量标准、交割方式等严格执行湖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湖南省财政厅、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湖南省分行联合下发的湘粮调〔2024〕19号文件规定

执行，交易定价公允，有明确的参考标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

合法权益的情形。公司在决策程序上客观、公允、合规，符合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上述关联交易。 

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2023 年修

订）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 2023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且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七、备查文件 

1.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4 年第三次专

门会议决议； 

2.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月 8日 


